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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环规字〔2020〕6 号 

 

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

开展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污染

整治工作的通知 
 

各家具制造企业： 

为打赢蓝天保卫战，规范我市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

污染治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广东省大气

污染防治条例》、生态环境部关于《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

方案》（环大气〔2019〕53 号）、环境保护部等六部委关于《“十三

五”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（环大气〔2017〕121 号）、

《广东省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整治与减排工作方案（2018-2020

年）》（粤环发〔2018〕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决定在

全市开展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本通知适用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新建及现有具备涂装、喷涂、

施胶、干燥等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工序（简称“产生 VOCs 工序”）

的家具制造企业。 

二、本通知所指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是对家具制造企业生产过

程产生挥发性有机物污染作业的防控治理。 

三、挥发性有机物年产生量 10 吨以上的家具制造企业应于 2020

年 6 月 30 日前，挥发性有机物年产生量不足 10 吨的家具制造企业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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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、最迟不晚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本《通

知》第四点整治任务。 

四、整治任务要求： 

（一）原辅材料清洁化替代。 

对于木质家具制造企业，推广使用水性、紫外光固化等低 VOCs

含量涂料，要求替代比例达到 60%以上；对于金属家具制造企业，推

广使用粉末涂料；全面使用水性胶粘剂，替代比例达到 100%。 

其中，水性涂料 VOCs 含量限值应符合《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

水性涂料》（HJ 2537-2014）等有关要求；水性胶粘剂 VOCs 含量低

于 100 mg/L，甲醛含量低于 100 mg/kg。如国家、省颁布新标准，则

各类含 VOCs 原辅材料应符合新标准要求。 

（二）生产过程控制。 

含 VOCs 原辅材料在生产、包装、运输、转移、使用、储存等

过程中应保持密闭，使用过程中随取随开，用后应及时密闭，减少挥

发。 

调配（混合、搅拌等）、涂装（喷涂、浸涂、淋涂、辊涂、刷涂、

涂布等）、粘结（涂胶、热压、复合、贴合等）、干燥（烘干、风干、

晾干等）、清洗（浸洗、喷洗、淋洗、冲洗、擦洗等）等产生 VOCs

的工序，应在密闭负压的车间内进行，并设置排气管道集中收集导入

污染防治设施处理，符合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 

37822-2019）有关要求。 

推广采用静电喷涂、淋涂、辊涂、浸涂等先进工艺技术。 

（三）安装高效污染防治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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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具企业安装污染防治设施应包括：废气收集设施、废气处理设

施和废气排气筒。 

废气收集设施有机废气收集效率不低于 80%。 

排气管道应按照《广东省污染源排污口规范化设置导则》（粤环

〔2008〕42 号）等要求设置可封闭的采样口，以检测有机废气净化

前后的浓度，不得存在旁路或废气泄漏现象。 

废气处理设施应具备处理漆雾、过滤粉尘、高效净化有机废气功

能，且能反映废气流速、总 VOCs 浓度及总 VOCs 去除率（符合国家、

省有关标准要求），确保废气稳定达标排放。对于使用水性涂料等低

VOCs 含量原辅材料的工序，VOCs 去除率不低于 50%；对于使用溶

剂型原辅材料的工序，VOCs 去除率应达到 80%以上。对于 VOCs 净

化前排放速率大于等于 2 千克/小时的家具企业，VOCs 去除率应达到

80%以上。 

废气排放筒高度一般不得低于 15 米。排气管道应按照《广东省

污染源排污口规范化设置导则》（粤环〔2008〕42 号）等要求设置

可封闭的采样口，以检测有机废气净化前后的浓度，不得存在旁路或

废气泄漏现象。 

VOCs 排放符合广东省《家具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

（DB44/814-2010）》及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 

37822-2019）有关要求 VOCs 排放符合广东省《家具制造业挥发性有

机化合物排放标准（DB44/814-2010）》及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

放控制标准》（GB 37822-2019）有关要求。 

（四）规范内部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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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具企业应根据实际生产工况，规范内部管理机制，建立台账管

理制度以及操作规程，明确废气处理耗材的更换周期。 

台账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1.含 VOCs 原辅材料（涂料、

固化剂、稀释剂、胶粘剂、清洗剂等）名称及其 VOCs 含量，含 VOCs

原辅材料采购量、使用量、库存量，含 VOCs 原辅材料回收方式及回

收量；2.废气收集与处理设施关键参数；3.废气处理相关耗材（活性

炭、过滤棉、UV 灯管等）购买、更换记录，以及使用后的活性炭、

过滤棉、UV 灯管等危险废物储存、处置情况；4.污染防治设施安装

维护运行情况，企业内部自检自查及员工污染防治（生产操作及设施

运行）培训情况等。 

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。 

五、家具制造企业完成污染整治后，应及时告知属地生态环境部

门，提交单位基本资料、整治工程技术报告、有资质监测单位出具的

废气监测报告以及内部管理台账等相关材料，配合有关部门和单位核

实整治情况。 

六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家具制造企业，由生态环境部门依法查处： 

（一）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排放不符合《家具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

合物排放标准》（DB44/814-2010）及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

制标准》（GB 37822-2019）等标准要求的； 

（二）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，不符合本《通知》第四点整治任

务要求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继续

开展生产活动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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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生态环境、工业和信息化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强化联动机制，

协同开展家具制造行业 VOCs 污染整治工作，督促指导行业开展生产

工艺和设备水性化改造，加大水性涂料、水性胶粘剂等含挥发性有机

物原辅材料清洁化替代，建立整治推进情况及监管情况通报制度。 

八、鼓励选用不产生或少产生固体废物的 VOCs 废气高效净化工

艺，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。对于 VOCs 废气净化过程中产生的活性炭、

过滤棉、UV 灯管等危险废物，应当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标准（GB 

18597-2001）进行贮存，并交予相应经营许可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理处

置单位进行处理处置。鼓励集约化生产，共用涂装生产线及高效污染

防治设施，节约生产成本，降低能耗，提高生产及治理效率。 

九、依法整顿清理“无证无照经营”或“环保手续不齐全”的家

具制造企业。 

十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 

 

 

 

 

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

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2020 年 3 月 30 日 


